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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办案简明手册》

内容概要

《执行办案简明手册(最新版)》具有以下特色：1.权威：《执行办案简明手册(最新版)》约请法律实务
界、学术界众多权威人士进行编选、审定，准确、权威。2.方便：《执行办案简明手册(最新版)》按
照办案、学习的特点对所涉主题进行分类，每类下面又按照效力等级进行编排，简明、方便。3.实用
：《执行办案简明手册(最新版)》编选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司法解释等都是办案中最常用、最
新的文件，全面、实用。我们相信本套《执行办案简明手册(最新版)》一定能为您带来有益帮助，帮
您化繁为简，轻松学习、办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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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篇 综合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1998年7月8日)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执行工作的若干意见(2009年7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
公开的若干规定(2006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案件若干期限的规定(2006年12
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案件督办工作的规定(试行)(2006年5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款物
管理工作的规定(试行)(2006年5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文书立卷归档办法(试行)(2006年5月18
日)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纪律处分办法(试行)(2002年9月x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高级人民法院统一管理执
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2000年1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严格执行案件审理期限制度的若干规定(节
录)(2000年9月22日)第二篇 民事执行一、综合令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07年10月28日)司法
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1992年7月14日)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执行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2008年11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民事诉讼委托代理人在执行程序中的代理权限问题的批复(1997年1月23日)二、执行申请令司法解释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全国法院立案工作座谈会纪要(1999年9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立案工作的
暂行规定(1997年4月21日)三、执行费用三、执行费用令行政法规诉讼费用交纳办法(节录)(2006年12
月19日)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通知(2007年4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对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提供司法救助的规定(2005年4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关于就外国执行民
商事文书送达收费事项的通知(2003年7月29日)四、执行措施令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2004年8
月28日)令部门规章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冻结、查封实施办法(2005年12月30日)拍卖管理办法(2004
年12月2日)抵税财物拍卖、变卖试行办法(2005年5月24日)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被执行
人财产有关税收问题的复函(2005年9月12日)关于上市公司国有股被人民法院冻结拍卖有关问题的通
知(2001年11月2日)令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
定(2004年11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被执行人存在银行的凭证式国库券可否采取执行措施问题的批
复(1998年2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对冻结、扣划企业事业单位、机关
团体在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存款的执法活动加强监督的通知(1996年8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
法院依法有权查询、冻结和扣划邮政储蓄存款问题的批复(1996年2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
可以对商业银行在人民银行的存款依法采取强制措施的批复(1995年8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冻结单
位银行存款六个月期限如何计算起止时间的复函(1995年1月16日)中国人民银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
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查询、冻结、扣划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银行存款的通知(1993年12月11
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查询冻结扣划证券和证券
交易结算资金问题通知(2008年1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申请人民法院冻结资金账
户、证券账户的若干规定(2005年4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冻结、扣划证券交易结算资金有关问题的
通知(2004年11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冻结、划拨证券或期货交易所、证券登记结算机构、证券经营
或期货经纪机构清算账户资金等问题的通知(1997年12月2日)⋯⋯第三篇 行政执行第四篇 刑事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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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国有股东授权代表单位所持国有股被冻结后，应当在规定的期限内提供方便执行的其他财产，其
他财产包括银行存款、现金、成品和半成品、原材料和交通工具等，其他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的，由
人民法院执行股权拍卖。四、拍卖人受托拍卖国有股，应当于拍卖日前10天在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部
门指定披露上市公司信息的报刊上刊登上市公司国有股拍卖公告。拍卖公告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拍卖人、拍卖时间、地点、上市公司名称、代码、所属行业、主营业务、近3年业绩、前10名股东持股
情况、原持股单位、被拍卖的国有股数量、占总股本的比例、竞买人应具备的资格、参与竞买应具备
的手续。五、国有股拍卖必须确定保留价。当事人应当委托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对拟拍卖的
国有股进行评估，并按评估结果确定保留价。评估结果确定后，评估机构应当在股权拍卖前将评估结
果报财政部备案。国有股东授权代表单位属地方管理的，同时抄报省级财政机关。六、对国有股拍卖
的保留价，有关当事人或知情人应当严格保密。第一次拍卖竞买人的最高应价未达到保留价时，应当
继续拍卖，每次拍卖的保留价应当不低于前次保留价的90％。第三次拍卖最高应价仍未达到保留价时
，该应价不发生效力，拍卖机构应当中止国有股的拍卖。七、竟买人应当具备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
受让国有股的条件。八、拍卖成交后，国有股东授权代表单位应当在接到人民法院关于其所持国有股
拍卖结果通知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将该国有股被拍卖情况报财政部备案，并通知上市公司。国有股
东授权代表单位属地方管理的，同时抄报省级财政机关。九、国有股拍卖后，买受人持拍卖机构出具
的成交证明以及买受人的工商营业执照、公司章程等证明买受人身份性质的法律文件，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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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执行办案简明手册(最新版)》由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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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书的手感不错,携带很方便,平时用的到的执行法条里面比较全.读后甚有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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